
教育部大專校院校園安全人員進用管理及訓練要點
ㄧ、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為推動公私立大專校院（以下簡稱學校）學

生事務、輔導與創新工作，規範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業務之校園安全

人員（以下簡稱校安人員）之進用、管理及訓練事項，確保維護校園

安全與協助學生生活輔導順利推動，特訂定本要點。

二、校安人員相關業務（工作）如下：

（一）維護校園安全。

（二）處理緊急突發事件。

（三）協助學生生活輔導與照顧。

（四）校安事件通報與連繫。

（五）校園安全值勤工作。

（六）其他上級交付之相關工作事項。

三、校安人員進用：

（ㄧ）應以公開方式辦理甄選，並注意其品德及具備擬任工作所需之知

能且具「教育部高級中等以上學校校安（含學務創新）儲備人員

培訓研習證明書」（以下簡稱校安證書）者，擇優錄取。

（二）學校經公開甄選，仍無法招募具校安證書者，得先聘任未具校安

證書之人員後，辦理職前培訓。如當年度無法取得校安證書者，

學校得不予續聘。

四、校安人員管理：

（ㄧ）應依勞動基準法與其相關勞動法規及學校相關規定辦理。

（二）天然災害發生時（後），校安人員之出勤相關權利義務事項，應

參照天然災害發生事業單位勞工出勤管理及工資給付要點辧理。

（三）勞動契約應參照勞動部勞動契約範本辧理。

五、校安人員職前培訓：

（ㄧ）核心目標：建立校安人員職前培訓制度，使其具備校園安全事件

危機處理能力及協助學生生活輔導之基礎知能。

（二）培訓對象：依第三點進用之校安人員。

（三）培訓目的：

1、具備校園安全維護及勤務實務基礎能力，確保校園安全工作執
行順遂。

2、強化學生關懷及生活輔導能力，能適當回應學生需求並預防校
園危機。

3、建立面對緊急突發事件之應變及處理能力。
（四）課程類別：包括專業知能、校安實務、體能訓練及其他等，總計

七十小時（如附表一），本部得視實際需要調整課程。

（五）結訓認證：參訓人員應完成所有課程並通過考核，本部始予核發



校安證書。

六、校安人員在職訓練：

（ㄧ）核心目標：強化校安人員在職訓練機制，使其增能培力，能掌握

最新校安議題及學生輔導相關法規與政策變革，確保應處能力與

時俱進。

（二）訓練對象：現職校安人員，應每年參加在職訓練。

（三）訓練目的：

1、確保職能與時俱進，符合校園安全及學生輔導需求。
2、提升應對突發事件能力及增進溝通協調技巧。
3、辦理多元實務訓練課程，強化知識、技能及態度。

（四）辦理單位：本部或委由辧理之學校、六區校園安全維護及全民國

防教育資源中心（以下簡稱各資源中心）或學校自辧。

（五）課程類別：涵蓋校園安全相關政策、校園危機與應變處理及專題

研討，總計十小時（如附表二）。得由辦理單位視校園安全及學

生生活輔導實務需求調整。

（六）結訓認證：校安人員應依規定完成年度在職訓練，並取得相關研

習證明。

七、校園安全管理人才培育：

（ㄧ）核心目標：培育校園安全管理人才，使其具備校園整體安全規劃

與校園安全危機事件應變及溝通協調之指揮能力。

（二）培育對象：至少具學務工作三年資歷且表現優良之校安人員，由

學校擇優推薦參訓。

（三）培育目的：

1、培育校安人員具備校園安全總體規劃及資源整合能力。
2、強化組織溝通、緊急應變及危機指揮能力。
3、提升校園安全科技應用之運用能力。

（四）課程分為初階、進階及高階課程，總計三十六小時（如附表三），

本部得視實際需要調整課程，各階段課程重點如下：

1、初階課程：校園安全專責單位運作與管理、危機管理與應變等。
2、進階課程：資源整合與協調、法律責任與危機公關等。
3、高階課程：高風險事件指揮決策、校園安全政策規劃、校園安
全人工智慧（AI）管理等。

（五）結訓認證：完成校園安全管理人才培育之人員，由本部核發結訓

證明書。

八、權責劃分：

（一）本部：

1、規劃辦理學校校安人員職前培訓及認證。
2、規劃辦理學校校園安全管理人才培育之儲訓及認證。



（二）各資源中心：

1、接受本部委請辦理課程。
2、自行辦理地區專業研討活動，提供校安人員在職訓練。
3、協助轄內學校，依學校特性及實務需求，辦理校內校安人員在
職訓練課程。

（三）學校：

1、依本部及各資源中心規劃，指派校安人員參加相關培訓，結訓
後於校內分享及辦理研討課程，充分發揮研習效益。

2、依學校特性及實務需求，自行規劃辦理校內校安人員在職訓練
課程。

九、在職訓練之考核及管理，由學校自行辦理，納入學校對校安人員年終

考核之參據；表現優良之校安人員由本部辦理公開表揚。

十、校安人員參加相關培訓前，應徵得學校同意，學校應核予公假。

本部或委由辧理之學校、各資源中心得視狀況提供必要之膳宿，參訓

人員需自行負擔費用者，應於報名前告知。

十一、學校辧理校安人員在職訓練所需經費，公立大專校院應編列預算支

應；私立大專校院得由本部補助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經費項下支應。


